
社会工作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一、培养目标及培养规格

1.培养目标

培养适应我国社会发展和经济建设需要，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社

会责任感、公共意识和创新精神，具备人文精神、科学素养和国际视野，掌握社

会工作专业系统知识，懂社会工作专业理论方法，会运用专业技术协调动员社会

资源，能在教育领域和科研部门，民政、社保、健卫、司法等系统以及各类社会

组织和公共事业团体等从事社会管理、社会调查、统计分析、政策研究的高级专

门人才。

2.培养规格

（1）热爱生命，追求真理，执著本职，报效祖国。

（2）热爱福祉事业，有高尚的职业道德和求真务实的精神，有自觉为社会

服务的精神，有为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献身的精神。

（3）完整掌握社会科学和社会工作的基本理论，熟练掌握社会调查、社会

统计的方法和技能。

（4）精通管理科学，具有较强的交际沟通能力和组织协调能力，能够运用

相关理论及方法，分析和解决社会问题。

（5）具备较强的科学研究能力和较强的语言表达、论文写作能力，并精通

一种外语。

（6）具有良好的心理素质、健康的体魄、独特的人格魅力、较高的生活审

美情趣。

二、学制与修业年限

学 制：4年

修业年限：4-6 年

三、毕业学分与学位授予要求

本专业学生在校学习期间，按照教学计划的规定修完有关课程，获得 153 学

分以上，其中普通教育课 54 学分，专业基础课 37 学分，专业必修课 21 学分，

专业选修课 29 学分，毕业实习 6 学分，毕业论文（设计）6 学分，符合毕业条

件者，准予毕业，颁发毕业证书；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及东北师范

大学人文学院关于学士学位授予规定者，授予法学学士学位。

四、课程设置与教学计划进程

五、课程信息统计



市场营销专业培养方案

一、培养目标及培养规格

1.培养目标

培养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社会责任感、公共意识、团队精神和创

新精神,具备一定人文精神、科学素养和沟通能力，掌握市场营销专业扎实的基

础知识和宽广的专业知识，了解国际市场营销规则与惯例，能够在企事业单位、

行政部门等机构从事市场营销管理等工作的应用型、复合型高级专门人才。

2.培养规格

（1）具有社会责任感和良好的品德修养。

（2）能熟练掌握本专业基本理论知识，具有运用营销战略、策略、管理等

理论与方法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3）具有较强的汉语语言文字表达能力和较强的人文素质。

（4）掌握一门外语，具有一定的交流能力。

（5）具有较强的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能力及信息处理能力。

（6）具有适应社会变化，集体合作和组织协调能力。

（7）具有较强的自主学习能力、创新能力。

（8）具有健康的体魄和良好的心理素质。

二、学制与修业年限

学 制：4年

修业年限：4-6 年

三、毕业学分与学位授予要求

本专业学生在校学习期间，按照教学计划的规定修完有关课程，获得 161

学分及以上，其中普通教育课 54 学分，专业基础课 21 学分，专业必修课 64 学

分，专业选修课 8学分，毕业实习 6学分，毕业论文 6学分，学年论文 2学分，

符合毕业条件者，准予毕业，颁发毕业证书；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

及东北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关于学士学位授予规定者，授予管理学学士学位。

四、课程设置与教学计划进程

五、课程信息统计



工商管理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一、培养目标及培养规格

1.培养目标

培养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人文精神与科学素养，公共意识与创新

精神，掌握现代经济管理理论及管理方法，能够在中小微企业、事业单位、政府

部门等机构从事经济管理工作，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应用型、复合型、创新型

人才。

2.培养规格

（1）具有社会责任感、良好的品德修养和心理素质。

（2）具有较强的语言（包括外语）表达能力，良好的人文素养和文字功底。

（3）具有国际视野，系统掌握工商管理类专业的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和应

用能力。

（4）具有较强的知识获取和应用能力，能够运用管理学理论和方法分析并

解决理论与实践问题。

（5）具有较强的交际沟通能力和组织协调能力，具备发现组织管理问题的

敏锐性和判断力。

（6）具有较强的自主学习和创新创业能力，能够运用探索性思维、批判性

思维，不断尝试理论或实践创新。

二、学制与修业年限

学 制：4年

修业年限：4-6 年

三、毕业学分与学位授予要求

本专业学生在校学习期间，按照教学计划的规定修完有关课程，获得 160 学

分以上，其中普通教育课 54 学分，专业基础课 18 学分，专业必修课 68 学分，

专业选修课 8学分，毕业实习 6学分，毕业论文（设计）6学分，符合毕业条件

者，准予毕业，颁发毕业证书；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及东北师范大

学人文学院关于学士学位授予规定者，授予管理学学士学位。

四、课程设置与教学计划进程

五、课程信息统计



人力资源管理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一、培养目标及培养规格

1.培养目标

培养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社会责任感、公共意识和创新精神，具

有人文精神与科学素养，掌握管理、经济、法律等理论基础，掌握现代人力资源

管理理论、方法与技能，具备分析和解决人力资源管理问题的基本能力，能在各

类企事业单位、政府部门从事人事管理、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工作，德智体美全

面发展的应用型、复合型、创新型人才。

2.培养规格

（1）具有社会责任感、良好的品德修养和良好的心理素质。

（2）具有较强的语言文字（包括外语）表达能力和人文素质。

（3）具有国际视野，系统掌握人力资源管理专业的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和

应用能力。

（4）具有较强的知识获取和应用能力，能够运用管理学理论和方法分析并

解决理论与实践问题。

（5）具有较强的交际沟通能力和组织协调能力，具备发现组织管理问题的

敏锐性和判断力。

（6）具有较强的自主学习和创新创业能力，能够运用探索性思维、批判性

思维，不断尝试理论或实践创新。

二、学制与修业年限

学 制：4年

修业年限：4-6 年

三、毕业学分与学位授予要求

本专业学生在校学习期间，按照教学计划的规定修完有关课程，获得 160 学

分以上，其中普通教育课 54 学分，专业基础课 18 学分，专业必修课 68 学分，

专业选修课 8学分，毕业实习 6学分，毕业论文（设计）6学分，符合毕业条件

者，准予毕业，颁发毕业证书；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及东北师范大

学人文学院关于学士学位授予规定者，授予管理学学士学位。

四、课程设置与教学计划进程

五、课程信息统计



金融学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一、培养目标及培养规格

1.培养目标

培养具有扎实的金融基础理论和基本知识、适用的金融基本技能，具有较强

的社会适应能力，可在银行、证券、保险等金融企业及其他金融机构、政府金融

监管部门、各类企事业单位从事金融及相关工作的创新型、复合型、应用型专门

人才。

2.培养规格

（1）具有社会责任感，良好的品德修养及较高的人文素质。

（2）系统掌握金融基本理论及相关的经济学理论，形成以经济学知识为基

础、金融知识为主，其他相关知识为辅的知识结构。

（3）熟悉金融机构的主要业务，具备基本金融业务的实际操作能力。

（4）知晓我国的金融法规，了解国际金融的运行机制与一般惯例。

（5）能熟练运用英语进行日常交流或从事基本的金融业务。

（6）具备较强的人际关系沟通能力。

（7）具有健康的体魄和良好的心理素质。

二、学制与修业年限

学 制：4年

修业年限：4-6 年

三、毕业学分与学位授予要求

本专业学生在校学习期间，按照教学计划的规定修完有关课程，获得 160 学

分以上，其中普通教育课 54 学分，专业基础课 29 学分，专业必修课 52 学分，

专业选修课 13 学分，毕业实习 6 学分，毕业论文（设计）6 学分，符合毕业条

件者，准予毕业，颁发毕业证书；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及东北师范

大学人文学院关于学士学位授予规定者，授予经济学学士学位。

四、课程设置与教学计划进程

五、课程信息统计



会计学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一、培养目标及培养规格

1.培养目标

培养具有人文素养，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需要，具备会计业务处理、

会计事务管理和沟通能力，掌握管理、经济、法律、外语和计算机应用知识，能

够在工商企业、金融企业、中介机构、政府机构、事业单位及其他相关部门胜任

会计及相关工作的应用型专门人才。

2.培养规格

（1）具有良好社会公德、职业道德、科学精神和诚信品质。

（2）具有良好的人际交流、沟通与合作能力。

（3）具有本专业领域实务处理能力、业务管理能力。

（4）具有结合本专业实务运用经济管理、法律、外语和计算机知识能力。

（5）具有持续学习、了解本专业实务发展动态的能力。

（6）具有健康的体魄和良好的心理素质。

二、学制与修业年限

学 制：4年

修业年限：4-6 年

三、毕业学分与学位授予要求

本专业学生在校学习期间，按照教学计划的规定修完有关课程，获得 156 学

分以上，其中普通教育课程 54 学分，专业基础课 31 学分，专业必修课 53 学分，

专业选修课 6学分，毕业实习 6学分，毕业论文 6学分，符合毕业条件者，准予

毕业，颁发毕业证书；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及东北师范大学人文学

院关于学士学位授予规定者，授予管理学学士学位。

四、课程设置与教学计划进程

五、课程信息统计



汉语言文学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一、培养目标及培养规格

1.培养目标

培养高素质，综合能力强，具备一定的文艺理论素养，系统掌握汉语言文学

知识，具有接受、运用、创造知识的能力，能够在新闻文艺出版部门、高校、科

研机构和机关企事业单位从事文学评论、汉语言文学教学与研究、文化宣传等工

作的高级专门人才。

2.培养规格

（1）热爱生命、追求真理、执著本职、报效祖国。具有高尚的理想、道德、

情操，有实事求是、勤奋创新的科学精神，有较强的竞争意识，自觉为社会和人

民服务。

（2）具有扎实的本专业基础知识和基本理论，了解本学科前沿信息和发展

动态。

（3）有宽广的文化视野、科学的思维方式和独立创新精神。

（4）有较强的创意写作、阅读和表达能力，以及办公自动化基本技能。

（5）具有组织协调、独立获取信息和初步科学研究的能力。

（6）掌握一门外语，能较好阅读本专业外文书刊，具有一般的听说能力。

（7）具有良好的心理素质、健全的心灵品格、高雅的审美情趣和健康的体

能体魄。

二、学制与修业年限

学 制：4年

修业年限：4-6 年

三、毕业学分与学位授予要求

本专业学生在校学习期间，按照教学计划的规定修完有关课程，获得 159 学

分以上，其中普通教育课 54 学分，专业基础课 43 分，专业必修课 10 学分，专

业选修课 40 学分，毕业实习 6 学分，毕业论文（设计）6 学分，符合毕业条件

者，准予毕业，颁发毕业证书。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及东北师范大

学人文学院关于学士学位授予规定者，授予文学学士学位。

四、课程设置与教学计划进程

五、课程信息统计



汉语国际教育专业培养方案

一、培养目标及培养规格

1.培养目标

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熟练掌握汉语言文字基础知识，具有较强外语

交际能力和良好中外文化交流能力，面向国内外汉语教学领域以及涉外单位，

从事汉语教学、涉外语言文字工作、国际文化交流工作的，具有创新能力的复

合型、应用型、外向型人才。

2.培养规格

（1）热爱祖国，热爱中国语言文化，乐于为汉语国际推广和中国文化传播

而努力奉献。

（2）具有扎实的汉语言文字基础知识、理论和教学基本技能，宽厚的中国

文化知识与素养。

（3）具有熟练的外语听说读写技能，能运用外语进行口语、书面语交流。

（4）具有广阔的国际文化视野，较强的跨文化交际能力。

（5）掌握我国外交政策、涉外规则，了解与本专业相关的外国文化、经贸、

管理等方面的知识。

二、学制与修业年限

学 制：4年

修业年限：4-6 年

三、毕业学分与学位授予要求

本专业学生在校学习期间按照教学计划的规定修完有关课程，获得 154 学

分以上，其中普通教育课 54 学分，专业基础课 37 学分，专业必修课 19 学分，

专业选修课 32 学分，毕业实习 6 学分，毕业论文 6 学分，符合毕业条件者，准

予毕业，并颁发毕业证书。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及东北师范大学

人文学院关于学士授予规定者，授予文学学士学位。

四、课程设置与教学计划进程

五、课程信息统计



英语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一、培养目标及培养规格

1.培养目标

培养适应国家与地方经济发展需求，具有扎实的英语语言基础知识和基本技

能，掌握教育、经贸、涉外管理等专业基本知识，具备双语教学能力和管理能力，

能在教育、翻译、外事、涉外企事业等领域从事中小学及幼儿教育、翻译、外事、

外贸业务等工作的复合型专业人才。

2.培养规格

（1）具有社会责任感和职业道德素养。

（2） 掌握英语基础知识和理论知识，具备熟练的英语听、说、读、写、译

实践能力。

（3）掌握语言学、文学和有关英语国家的社会、文化、经济、政治等方面

知识。

（4）具备双语交流与沟通能力。

（5）具有与英语专业相关的教育学、心理学、计算机等专业知识和技能。

（6）具有较强的汉语语言文字表达能力。

（7）具有独立工作能力、集体合作和组织协调能力。

（8）具有健康的体魄、良好的审美能力。

（9）能初步掌握和运用第二外语。

二、学制与修业年限

学 制：4年

修业年限：4-6 年

三、毕业学分与学位授予要求

本专业学生在校学习期间，按照教学计划的规定修完有关课程，获得 165 学

分以上，其中普通教育课 42 学分，专业基础课 35 学分，专业必修课 50 学分，

专业选修课 26 学分，毕业实习 6 学分，毕业论文（设计）6 学分，符合毕业条

件者，准予毕业，颁发毕业证书；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及东北师范

大学人文学院关于学士学位授予规定者，授予文学学士学位。

四、课程设置与教学计划进程

五、课程信息统计



翻译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一、培养目标及培养规格

1.培养目标

培养具有扎实的双语基本功、通达的双语转换能力、熟练的专业技能、完

善的知识结构、宏阔的国际视野，具备良好的人文修养和深厚人文情怀，掌握

翻译专业及其相关专业知识，了解跨文化交际沟通技巧，能在外交、教育、科

研、文化、商务、科技、旅游、传媒等领域从事翻译、外事、研究、教学、管

理等工作的高端口笔译人才。

2.培养规格

（1）具有社会责任感和良好的品德修养，健康的身心素质和良好的社会适

应能力。

（2）具有语言学、文学和有关英语国家的社会、文化、经济、政治等方面

的知识。

（3）具有与翻译专业相关的工商、经贸、文教、新闻、体育、计算机等知

识。

（4）具有掌握双语语言的系统知识，能够解构和表达双语语篇的基本能力。

（5）具有运用所学理论和方法解决翻译实践中常见问题的能力。

（6）具有应用语料库和主流翻译软件进行计算机辅助翻译的基本能力。

（7）具有一般翻译项目的设计、组织、管理和评价能力。

（8）具有良好的分析能力和思辨能力，掌握文件检索、资料查询以及运用

现代信息技术获得相关信息的能力。

（9）初步掌握第二外国语。

二、学制与修业年限

学 制：4年

修业年限：4-6 年

三、毕业学分与学位授予要求

本专业学生在校学习期间，按照教学计划的规定修完有关课程，获得 165

学分以上，其中普通教育课 42 学分，专业基础课 39 学分，专业必修课 46 学分，

专业选修课 26 学分，毕业实习 6学分，毕业论文（设计）6 学分，符合毕业条

件者，准予毕业，颁发毕业证书；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及东北师

范大学人文学院关于学士学位授予规定者，授予文学学士学位。

四、课程设置与教学计划进程

五、课程信息统计



城市管理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一、培养目标及培养规格

1.培养目标

培养适应智慧城市、新型城镇化建设与城市公共服务市场化改革的需要，掌

握现代城市管理与运营的理论及方法，具备较强的社会调查与分析、数字技术应

用、规划与设计等能力，能够在城市建设与管理的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城市

社区等从事具体管理与运营，以及相关领域教学与科研工作的应用型、复合型专

业人才。

2.培养规格

（1）拥有正确的价值观、积极向上的人生观，具有公共精神与社会责任感。

（2）掌握城市管理科学、政治学、经济学、行政学等现代科学的基本理论

与知识；熟悉国家有关城市规划、建设及管理的法律法规、方针政策和制度。

（3）适应公共服务市场化改革需要，能够将现代企业管理理论及方法有效

运用于公共管理中；具备在公共服务及管理领域的各类公务员、企事业单位担任

管理者的综合素质，具有规划、协调、组织和决策的基本能力。

（4）具有城市、社区、机构等养老规划与设计的能力，掌握老年人生理与

心理特征。

（5）了解国内外城市发展的动态及趋势，具有智慧城市管理的思维和能力。

（6）具有较强的写作能力及沟通能力；具有文献检索、资料查询等科研能

力和实际工作的能力。

（7）拥有健康的体魄及优良的心理品质；善于主动学习并勇于创新。

二、学制与修业年限

学 制：4年

修业年限：4-6 年

三、毕业学分与学位授予要求

本专业学生在校学习期间，按照教学计划的规定修完有关课程，获得 162 学

分以上，其中普通教育课 54 学分，专业基础课 23 学分，专业必修课 47 学分，

专业选修课 26 学分，毕业实习 6 学分，毕业论文（设计）6 学分，符合毕业条

件者，准予毕业，颁发毕业证书；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及东北师范

大学人文学院关于学士学位授予规定者，授予管理学学士学位。

四、课程设置与教学计划进程

五、课程信息统计



商务英语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一、培养目标及培养规格

1.培养目标

培养具有扎实的英语基础知识、宽阔的国际视野、专门的商务理论与技能，

掌握经济学、管理学、法学等相关学科的基本知识和理论，具备较高的人文素养、

较强的双语管理能力和业务操作能力，能从事教育、经贸、管理、金融、外事等

工作的复合型、应用型专门人才。

2.培养规格

（1）具有社会责任感和良好的品德修养。

（2）熟练掌握一定的经济学、管理学和国际商法等相关学科的基本知识。

（3）具有较强的国际市场营销能力和国际商务活动能力。

（4）具有较强英语交流能力。

（5）具有较强的汉语语言文字表达能力和较强的人文素质。

（6）具有较强的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能力及信息处理能力。

（7）具有适应社会变化，集体合作和组织协调能力。

（8）具有较强的自主学习能力、创新能力。

（9）具有健康的体魄和良好的心理素质。

二、学制与修业年限

学 制：4年

修业年限：4-6 年

三、毕业学分与学位授予要求

本专业学生在校学习期间，按照教学计划的规定修完有关课程，获得 165 学

分以上，其中普通教育课 42 学分，专业基础课 41 学分，专业必修课 40 学分，

专业选修课 30 学分，毕业实习 6 学分，毕业论文（设计）6 学分，符合毕业条

件者，准予毕业，颁发毕业证书；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及东北师范

大学人文学院关于学士学位授予规定者，授予文学学士学位。

四、课程设置与教学计划进程

五、课程信息统计



商务英语专业（哥本哈根项目）人才培养方案

一、培养目标及培养规格

1.培养目标

培养具有扎实的英语基础知识、宽阔的国际视野、专门的商务理论与技能，

掌握经济学、管理学、法学等相关学科的基本知识和理论，具备较高的人文素养、

较强的双语管理能力和业务操作能力，能从事教育、经贸、管理、金融、外事等

工作的复合型、应用型专门人才。

2.培养规格

（1）具有社会责任感和良好的品德修养。

（2）熟练掌握一定的经济学、管理学和国际商法等相关学科的基本知识。

（3）具有较强的国际市场营销能力和国际商务活动能力

（4）具有较强的汉语语言文字表达能力和较强的人文素质。

（5）具有较强英语交流能力。

（6）具有较强的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能力及信息处理能力。

（7）具有适应社会变化、集体合作和组织协调能力。

（8）具有较强的自主学习能力、创新能力。

（9）具有健康的体魄和良好的心理素质。

（9）初步掌握第二外语。

二、学制与修业年限

学 制：4年

修业年限：4-6 年

三、毕业学分与学位授予要求

本专业学生在校学习期间，按照教学计划的规定修完有关课程，获得 165 学

分以上，其中通识教育课 42 学分，专业基础课 31 学分，专业必修课 50 学分，

专业选修课 30 学分，毕业实习 6 学分，毕业论文 6 学分，符合毕业条件者，符

合毕业条件者，准予毕业，颁发毕业证书；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及

东北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关于学士学位授予规定者，授予文学学士学位。参与哥本

哈根项目，符合丹方毕业与学位条件者，可获得英国德蒙福特大学(尼尔斯布鲁

克合作伙伴)毕业证书和学士学位。

四、课程设置与教学计划进程

五、课程信息统计



国际商务专业（双语实验班）人才培养方案

一、培养目标及培养规格

1.培养目标

培养具有扎实的英语语言基本功、深厚的专业理论知识技能、开阔的国际视

野，掌握国际法规、国际惯例，并能较熟练地应用国际法规、使用双语开展商务

活动，能在跨国公司、涉外经济贸易部门、外资企业、政府机构从事实际商务业

务、商务活动策划、国际企业管理、法律咨询、政策研究等工作的“双语复合型、

应用技能型”国际商务人才。

2.培养规格

（1）具有社会责任感和良好的品德修养。

（2）掌握西方经济学、国际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

（3）掌握国际商务活动的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

（4）掌握国际市场营销本领。

（5）了解国际贸易理论发展动态。

（6）了解主要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情况及其贸易政策与发展动态。

（7）了解中国经济政策和经济法规发展动态。

（8）能够熟练地掌握商务英语听、说、读、写、译的基本技能。

（9）能利用计算机和其他经济分析工具从事涉外经济工作。

二、学制与修业年限

学 制：4年

修业年限：4-6 年

三、毕业学分与学位授予要求

本专业学生在校学习期间，按照教学计划的规定修完有关课程，获得 165 学

分以上，其中普通教育课 42 学分，专业基础课 45 学分，专业必修课 40 学分，

专业选修课 26 学分，毕业实习 6 学分，毕业论文（设计）6 学分，符合毕业条

件者，准予毕业，颁发毕业证书；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及东北师范

大学人文学院关于学士学位授予规定者，授予管理学学士学位。

四、课程设置与教学计划进程

五、课程信息统计



日语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一、培养目标及培养规格

1.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具有良好的社会主义思想政治素质、扎实的日语语言基础和专业

知识与能力、较强的实践能力、创新精神及社会适应能力，满足我国对外交流、

社会发展、各级各类企事业单位和日语教育与学术研究需要的复合型日语人才。

2.培养规格

（1）拥护党的领导，热爱祖国，具有远大的理想和高尚的道德品质及开拓

精神。

（2）具有外语工作者必备的语言基本知识、基本技能和基本素质。

（3）掌握坚实的日语语言、文学、文化、社会及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基础知

识和基本理论。

（4）具有较强的日语听、说、读、写、译的实践能力。

（5）具有较强的社会适应能力、跨文化交际能力、研究与创新能力、自主

学习和实践能力。

（6）具有良好的心理素质和职业核心能力。

（7）拥有健康的体魄和良好的审美意识。

二、学制与修业年限

学 制：4年

修业年限：4-6 年

三、毕业学分与学位授予要求

本专业学生在校学习期间，按照教学计划的规定修完有关课程，获得 166 学

分以上，其中普通教育课程 52 学分，专业基础课 66 学分，专业课 32 学分，专

业选修课 4学分，专业实习 6学分，毕业论文（设计）6学分，符合毕业条件者，

准予毕业，颁发毕业证书；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及东北师范大学人

文学院关于学士学位授予规定者，授予文学学士学位。

四、课程设置与教学计划进程

五、课程信息统计



日语专业(福祉日语方向）人才培养方案

一、培养目标及培养规格

1.培养目标

培养具有良好的思想政治素质、扎实的理论基础、较强的实践能力及创新精

神，德才兼备，能够在国内外各类企事业单位从事福祉工作的国际复合型、应用

型日语人才。

2.培养规格

（1）具有良好的人文素养和与他人“共生·协作”的自我使命感。

（2）具有博爱之心，健康的道德理念及社会责任心。

（3）具备较强的日语听、说、读、写、译等实际应用能力。

（4）掌握福祉人才必要的专业基础知识和相关专业技能。

（5）具备一定的计算机应用能力。

（6）理解多元文化，具备良好的人际沟通能力。

（7）具有一定的组织协调能力和创新能力。

（8）具有健康的体魄和良好的心理素质。

二、学制与修业年限

学 制：4年

修业年限：4-6 年

三、毕业学分与学位授予要求

本专业学生在校学习期间，按照教学计划的规定修完有关课程，获得 166 学

分以上，其中普通教育课 52 学分，专业基础课 57 学分，专业必修课 31 学分，

专业选修课 14 学分，毕业实习 6 学分，毕业论文（设计）6 学分，符合毕业条

件者，准予毕业，颁发毕业证书；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及东北师范

大学人文学院关于学士学位授予规定者，授予文学学士学位。

参与 2+2 留学项目，符合日本高校毕业及学位条例者，可获得日本高校毕业

证和社会福祉学士学位。

四、课程设置与教学计划进程

五、课程信息统计



俄语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一、培养目标及培养规格

1.培养目标

培养具有良好的思想政治素质，社会责任感强、创新精神强、实践能力强、

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掌握经贸俄语专业技能，熟悉国际商务领域基本理论和操

作规程，能在外事、经贸和旅游业等领域从事翻译和相关业务工作的复合型、应

用型专业人才。

2.培养规格

（1）具有社会责任感、良好的品德修养和心理素质。

（2）具有较强的语言文字表达交际能力和组织协调能力。

（3）具有外语工作者必备的语言基本知识、基本技能和基本素质。

（4）掌握坚实的俄罗斯语言、文学、文化、社会及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基础

知识和基本理论，具有较强的俄语听、说、读、写、译实践能力。

（5）掌握国际贸易和旅游的基本理论和相关知识，熟悉相关政策和法规，

了解国际动态。

（6）具有运用现代技术手段进行市场分析和实际操作能力。

（7）具备从事国际商务工作的基本综合能力和职业发展潜力。

（8）具有较强的分析和解决问题、自主学习和创新创业能力。

二、学制与修业年限

学 制：4年

修业年限：4-6 年

三、毕业学分与学位授予要求

本专业学生在校学习期间，按照教学计划的规定修完有关课程，获得 169

学分，其中普通教育课 52 学分，专业基础课 48 学分，专业必修课 56 学分，专

业选修课 1学分，毕业实习 6学分，毕业论文 6学分，符合毕业条件者，准予毕

业，颁发毕业证书；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及东北师范大学人文学院

关于学士学位授予规定者，授予文学学士学位。

四、课程设置与教学计划进程

五、课程信息统计



朝鲜语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一、培养目标及培养规格

1.培养目标

培养具有良好的思想政治素质，社会责任感强、创新精神强、实践能力强、

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掌握经贸朝鲜语专业技能，熟悉国际商务基本理论和操作

规程，能在外事和经贸业务领域胜任工作的应用型、复合型专业人才。

2.培养规格

（1）具有社会责任感、良好的品德修养和心理素质。

（2）具有较强的语言文字表达交际能力和组织协调能力。

（3）具有外语工作者必备的语言基本知识、基本技能和基本素质。

（4）掌握坚实的朝鲜语语言、文学、文化、社会及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基础

知识和基本理论。

（5）具有较强的朝鲜语听、说、读、写、译实践能力。

（6）掌握国际贸易基本理论和相关知识，熟悉经贸政策和法规，了解国际

经贸动态。

（7）具有运用现代技术手段进行市场分析和实际操作能力。

（8）具备从事国际商务工作的基本综合能力和职业发展潜力。

（9）具有较强的分析和解决问题、自主学习和创新创业能力。

二、学制与修业年限

学 制：4年

修业年限：4-6 年

三、毕业学分与学位授予要求

本专业学生在校学习期间，按照教学计划的规定修完有关课程，获得 166

学分以上，其中普通教育课 52 学分，专业基础课 74 学分，专业必修课 20 学分，

专业选修课 8学分，毕业实习 6学分，毕业论文（设计）6学分，符合毕业条件

者，准予毕业，颁发毕业证书；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及东北师范大

学人文学院关于学士学位授予规定者，授予文学学士学位。

四、课程设置与教学计划进程

五、课程信息统计



播音与主持艺术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一、培养目标及培养规格

1.培养目标

培养综合素质优良，具有广播电视节目播音、主持、采编报道、影视剧配音、

演艺统筹等专业知识及能力，掌握广播电视节目策划及制作等方面的专业知识，

能够从事声音表达及传播、广播电视新闻采编、节目策划及编制、活动演出统筹、

人物形象设计、艺人企划宣传等行业的多元化应用型人才。

2.培养规格

（1）具有社会责任感和良好的品德修养。

（2）熟悉党和国家新闻及文艺宣传的方针、政策、法规。

（3）具有敏锐的观察能力和运用广播、电视手段表达思想感情的能力。

（4）具有文艺作品演播（文学作品演播、影视片配音等）的基本能力。

（5）具有广播电视新闻采访写作、节目编辑制作的初步能力，初步掌握常

用编播设备的使用方法。

（6）掌握广播电视艺术及播音与主持艺术学科的基本理论与专业知识。

（7）掌握科学的、理性的、艺术性的思想方法和分析方法，具有较强的自

主学习能力、创新能力。

（8）了解广播电视理论前沿的发展动态，具有一定的科学研究和实际工作

能力。

（9）掌握一种外语，掌握文献检索、资料查询的基本方法。

（10）具有健康的体魄和良好的心理素质。

二、学制与修业年限

学 制：4年

修业年限：4-6 年

三、毕业学分与学位授予要求

本专业学生在校学习期间，按照教学计划的规定修完有关课程，获得 165 学

分以上，其中普通教育课 54 学分，专业基础课 25 学分，专业必修课 48 学分，

专业选修课 6 学分，实习 26 学分，毕业论文（设计）6 学分。符合毕业条件者，

准予毕业，颁发毕业证书；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及东北师范大学人

文学院关于学士学位授予规定者，授予艺术学学士学位。

四、课程设置与教学计划进程

五、课程信息统计



广播电视编导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一、培养目标及培养规格

1.培养目标

培养综合素质优良，具有广播电视栏目、节目策划及制作方面的专业知

识，掌握网络与新媒体传播的理论知识与实践技能，具备较高的政治水平、

艺术素养和业务能力，能够在电视、电影、网络与新媒体等传媒领域其他相

关部门从事广播电视节目导演、编辑、媒介内容创意与制作、媒介项目策划

与运营、媒体推广宣传等工作的传媒应用型人才。

2.培养规格

（1）具有社会责任感和良好的品德修养。

（2）掌握广播电视艺术学科的基本理论与专业知识。

（3）掌握科学的、理性的、艺术性的思想方法和分析方法。

（4）具有敏锐的观察能力和运用广播、电视手段表达思想感情的能力。

（5）具备较高的撰稿、策划、编剧与节目制作等艺术修养和艺术创作

能力。

（6）熟悉党和国家新闻及文艺宣传的方针、政策、法规。

（7）了解广播电视理论前沿的发展动态，具有一定的科学研究和实际

工作能力。

（8）具有较强的自主学习能力、创新能力。

（9）掌握一种外语，掌握文献检索、资料查询的基本方法。

（10）具有健康的体魄和良好的心理素质。

二、学制与修业年限

学 制：4年

修业年限：4-6 年

三、毕业学分与学位授予要求

本专业学生在校学习期间，按照教学计划的规定修完有关课程，获得 166

学分以上，其中普通教育课 54 学分，专业基础课 16 学分，专业课必修课 42

学分，专业选修课 22 学分，实习 26 学分，毕业论文（设计）6 学分。符合

毕业条件者，准予毕业，颁发毕业证书；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

及东北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关于学士学位授予规定者，授予艺术学学士学位。

四、课程设置与教学计划进程

五、课程信息统计



影视摄影与制作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一、培养目标及培养规格

1.培养目标

培养能够适应现代文化传媒事业发展需要，具备基本的科学文化知识和艺术

理论，具有摄影、录音、编辑等影视制作的基本技能，能够在电影、电视、广播、

新媒体等行业或企事业宣传部门从事摄影、影视剪辑、特效合成、声音录制与设

计等工作的复合型人才。

2.培养规格

（1）具有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艺术观，有远大理想和高尚道德修养。

（2）熟悉我国有关的新闻宣传、影视传播的方针、政策和法规，能够运用

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观察和分析国内外形势和问题。

（3）具有本专业必备的基本知识、基本原理和基本技能。

（4）有独立思考能力，具有较强的艺术鉴赏能力和艺术修养，掌握科学的、

理性的、艺术性的思想方法和分析方法。

（5）了解影视行业前沿发展动态,掌握现代传媒工具的专业理论知识和技术

技能，熟悉数字影视制作的制作工艺和流程，能独立承担影视摄影摄像、录音、

影视后期制作等工作。

（6）有较宽的知识面、较强的文字和口语表达能力、社会活动能力、科学

研究能力和实际工作能力。

（7）掌握一种外语，掌握文献检索、资料查询的基本方法。

（8）能够熟练地使用计算机进行学习和工作，对新媒体知识有一定的了解。

（9）具有较强的自主学习能力和创新能力。

（10）具有健康的体魄和良好的心理素质。

二、学制与修业年限

学 制：4年

修业年限：4-6 年

三、毕业学分与学位授予要求

本专业学生在校学习期间，按照教学计划的规定修完有关课程，获得 168 学

分以上，其中普通教育课 54 学分，专业基础课 32 学分，专业必修课 40 学分，

专业选修课 10 学分，实习 26 学分，毕业论文（设计）6 学分,符合毕业条件者，

准予毕业，颁发毕业证书；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及东北师范大学人

文学院关于学士学位授予规定者，授予艺术学学士学位。

四、课程设置与教学计划进程

五、课程信息统计



美术学专业（美术教育方向）人才培养方案

一、培养目标及培养规格

1.培养目标

培养适应现代美术教育领域需要，具有社会责任感和良好的思想道德素质，

具备艺术教育、绘画艺术创作、教学研究等专业知识和能力，一专多能，能够在

教育、文化艺术、设计、出版等企事业单位从事教学研究、文艺创作、书刊出版、

人事管理等工作的应用型人才。

2.培养规格

（1）忠于教育事业，具备较好的思想素质、业务素质和良好的职业道德。

（2）掌握本学科的基础理论和基本技能，具备较高的审美与鉴赏能力，广

博的专业知识。

（3）具有科学的学习精神、创新思维习惯和国际视野。

（4）具有专业艺术修养、掌握艺术评论、艺术史和美学的知识。

（5）具有多元化思维方式和较强的实践能力。

（6）掌握现代教育技术手段。

（7）掌握一门对外语言，能阅读本专业的外文书刊。

（8）具有健康的体魄和良好的心理素质。

二、学制与修业年限

学 制：4年

修业年限：4-6 年

三、毕业学分与学位授予要求

本专业学生在校学习期间，按照教学计划的规定修完有关课程，获得 168 学

分，其中普通教育课 54 学分，专业基础必修课 29 学分，专业必修课 71 学分，

毕业实习 8学分，毕业论文（设计）6学分，符合毕业条件者，准予毕业，颁发

毕业证书；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及东北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关于学士

学位授予规定者，授予艺术学学士学位。

四、课程设置与教学计划进程

五、课程信息统计



美术学专业（装饰雕塑方向）人才培养方案

一、培养目标及培养规格

1.培养目标

培养适应现代美术教育领域需要，具有社会责任感和良好的思想道德素质，

一专多能，具备艺术教育、雕塑艺术创作、教学研究等专业知识和能力，能够在

教育、文化艺术、设计、工艺品研发等企事业单位从事教学研究、雕塑创作、装

饰艺术设计等工作的应用型专门人才。

2.培养规格

（1）具备较好的思想素质、业务素质和良好的职业道德。

（2）具有科学的学习精神、创新思维习惯和国际视野。

（3）具有专业艺术修养，掌握艺术评论、艺术史和美学知识。

（4）掌握本学科的基础理论和基本技能，具备较高的审美能力，广博的专

业知识。

（5）具有多元化思维方式和较高的实践能力。

（6）掌握资料查询、文献检索及运用现代信息技术获取雕塑专业前沿信息

的基本方法。

（7）掌握一门外语，具有计算机应用能力。

（8）具有健康的体魄和良好的心理素质。

二、学制与修业年限

学 制：4年

修业年限：4-6 年

三、毕业学分与学位授予要求

本专业学生在校学习期间，按照教学计划的规定修完有关课程，获得 167 学

分，其中普通教育课 54 学分，专业基础课 27 学分，专业必修课 72 学分，毕业

实习 8学分，毕业论文（设计）6学分，符合毕业条件者，准予毕业，颁发毕业

证书；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及东北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关于学士学位

授予规定者，授予艺术学学士学位。

四、课程设置与教学计划进程

五、课程信息统计



学前教育专业（幼儿教育方向）人才培养方案

一、培养目标及培养规格

1.培养目标

培养具有国际领先教育理念、适应幼儿教育事业发展需要，具有扎实的幼儿

教育理论基础、较强的实践能力和创新精神，能在各类幼儿教育机构从事教学、

科研、管理和经营等方面工作的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高素质、复合型、应用性

人才。

2.培养规格

（1）具有健康的体魄和良好的心理素质。

（2）热爱学前教育专业，为人师表，品行端正。

（3）具有较系统的学前教育专业理论基础和合理的知识结构。

（4）具有较强的学前教育实践技能，能够胜任幼儿园教学工作。

（5）具有一定的艺术修养、健康的审美观点和较强的艺术表现能力。

（6）具有较强的外语语言交际能力，标准的语言听说能力。

（7）具有运用现代教育技术的能力，熟练掌握计算机操作技能。

二、学制与修业年限

学 制：4年

修业年限：4-6 年

三、毕业学分与学位授予要求

本专业学生在校学习期间，按照教学计划的规定修完有关课程，获得 164 学

分以上，其中普通教育课 54 学分，专业基础课 16 学分，专业必修课 54 学分，

专业选修课 28 学分，毕业实习 6 学分，毕业论文 6学分，符合毕业条件者，准

予毕业，颁发毕业证书；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及东北师范大学人文

学院关于学士学位授予规定者，授予教育学学士学位。

四、课程设置与教学计划进程

五、课程信息统计



学前教育专业（早期教育方向）人才培养方案

一、培养目标及培养规格

1.培养目标

培养能够满足新时期的社会发展需要，身心全面和谐发展，具有较高人文素

养、科学态度和职业道德，掌握早期教育专业知识和专业技能，能够在早教机构、

社区、家庭服务机构、母婴产业等相关领域从事教育、护理、保育、教育指导、

管理及科研工作的高素质应用型人才。

2.培养规格

（1）具有健康的体魄和良好的心理素质。

（2）热爱早期教育事业，为人师表，品行端正，具有爱心、耐心、童心、

责任心。

（3）具有系统的早期教育专业理论基础和合理的知识结构。

（4）具有较强的早期教育专业技能，能够胜任早教机构、社区、家庭服务、

育婴产业等工作。

（5）具有较强的语言交际能力，标准的语言听说能力。

（6）熟练掌握计算机操作技能，具有运用现代教育技术的能力。

（7）具有一定的艺术修养、健康的审美观点和较强的艺术表现能力。

二、学制与修业年限

学 制：4年

修业年限：4-6 年

三、毕业学分与学位授予要求

本专业学生在校学习期间，按照教学计划的规定修完有关课程，获得 164 学

分以上，其中普通教育课 54 学分，专业基础课 16 学分，专业必修课 52 学分，

专业选修课 30 学分，毕业实习 6 学分，毕业论文 6学分，符合毕业条件者，准

予毕业，颁发毕业证书；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及东北师范大学人文

学院关于学士学位授予规定者，授予教育学学士学位。

四、课程设置与教学计划进程

五、课程信息统计



绘画专业（国画方向）人才培养方案

一、培养目标及培养规格

1.培养目标

培养适应现代美术教育领域需要，具有社会责任感和良好的思想道德品质，

有创新思维和创新意识，掌握中国画基本材料和表现技法，具备艺术教育、绘画

艺术创作、教学研究等专业知识和能力，能在教育、文化艺术、设计、出版等企

事业单位从事教学研究、文艺创作、书刊出版、中国画创作等工作的应用型专门

人才。

2.培养规格

（1）具备较好的思想素质、业务素质以及良好的职业道德。

（2）掌握本学科的基础理论和基本技能，具备较高的审美与鉴赏能力，广

博的专业知识。

（3）具有科学的学习精神、创新思维习惯和国际视野。

（4）具有专业艺术修养，掌握艺术评论、艺术史和美学知识。

（5）具有多元化思维和较强的实践能力。

（6）掌握一门对外语言，能阅读本专业的外文书刊。

（7）掌握现代教育技术手段，具备信息处理能力。

（8）具有健康的体魄和良好的心理素质。

二、学制与修业年限

学 制：4年

修业年限：4-6 年

三、毕业学分与学位授予要求

本专业学生在校学习期间，按照教学计划的规定修完有关课程，获得 163 学

分，其中普通教育课 54 学分，专业基础课 29 学分，专业必修课 66 学分，毕业

实习 8学分，毕业论文（设计）6学分，符合毕业条件者，准予毕业，颁发毕业

证书；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及东北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关于学士学位

授予规定者，授予艺术学学士学位。

四、课程设置与教学计划进程

五、课程信息统计



绘画专业（油画方向）人才培养方案

一、培养目标及培养规格

1.培养目标

培养具有良好的思想道德品质和扎实的文化艺术素养，具备创新思想和创新

意识，熟悉油画基本材料和表现技法，掌握基础造型和色彩表现的专业技能，能

够在画院、美术馆、文化馆、美术教育部门、设计、出版等企事业单位从事绘画、

教学、艺术创作、美术编辑、管理等工作的应用型专门人才。

2.培养规格

（1）具备较好的思想素质、业务素质和良好的职业道德。

（2）具有科学的学习精神和创新思维习惯。

（3）掌握本学科的基础理论和基本技能，具备较高的审美能力。

（4）具有多元化思维方式和较强的实践能力。

（5）具备本专业扎实基本功和造型能力。

（6）掌握资料查询、文献检索及运用现代信息技术获取油画专业前沿信息

的基本方法。

（7）掌握一门外语，具有计算机应用能力。

（8）具有健康的体魄和良好的心理素质。

二、学制与修业年限

学 制：4年

修业年限：4-6 年

三、毕业学分与学位授予要求

本专业学生在校学习期间，按照教学计划的规定修完有关课程，获得 167 学

分，其中普通教育课 54 学分，专业基础必修课 23 学分，专业必修课 76 学分，

毕业实习 8学分，毕业论文（设计）6学分，符合毕业条件者，准予毕业，颁发

毕业证书；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及东北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关于学士

学位授予规定者，授予艺术学学士学位。

四、课程设置与教学计划进程

五、课程信息统计



服装设计与工程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一、培养目标及培养规格

1．培养目标

培养具有良好的思想政治素质和人文素质，具有强烈的责任意识，科学的

理性精神，领先的审美判断，掌握服装专业的基本理论和基本技能，能在时尚

产业中从事服装品牌研发、服装设计、服装生产和市场营销等工作的复合型、

应用型高级艺术设计专门人才。

2．培养规格

（1）具有良好的思想品德、高度的社会责任感。

（2）具有较高的人文素质和艺术修养，德智体美劳协调发展。

（3）具备较强的团队协作精神和与人沟通的能力。

（4）掌握服装的设计理论，具有较强的服装制作技能和应用能力。

（5）了解服装企业的运营管理和品牌运作方式，了解成衣生产的过程。

（6）具有初步的服装研发、生产、营销的实践经历，了解服装领域的前沿

技术。

（7）具备运用现代信息技术检索资料，了解国内外流行趋势，具有一定的

国际视野。

（8）具备自主学习的能力和创新创业的能力。

二、学制与修业年限

学 制：4年

修业年限：4-6 年

三、毕业学分与学位授予要求

本专业学生在校学习期间，按照教学计划的规定修完有关课程，获得 165

学分以上，其中普通教育课 54 学分，专业基础课 17 学分，专业必修课 53 学分，

专业选修课 17 学分，实习 18 学分，毕业论文（设计）6 学分，符合毕业条件者，

准予毕业，颁发毕业证书；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及东北师范大学

人文学院关于学士学位授予规定者，授予工学学士学位。

四、课程设置与教学计划进程

五、课程信息统计



服装与服饰设计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一、培养目标及培养规格

1.培养目标

培养具有良好的思想政治素质和人文素质，掌握服装专业的基本理论和基

本技能，具有较强的实践能力和创业能力，掌握相应的设计思维、表达、沟通

技能，能在时尚产业中从事服装品牌设计研发，服装设计、服饰设计、市场营

销等工作，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创新型、复合型人才。

2.培养规格

（1）具有良好的思想品德、高度的社会责任感。

（2）具有较高的人文素质和艺术修养，德智体美劳协调发展。

（3）具备较强的团队协作精神和与人沟通的能力。

（4）掌握服装和服饰品的设计理论，具有较强的制作技能和应用能力。

（5）了解服装与服饰企业的运营管理和品牌运作方式，了解生产全过程。

（6）具有初步的服装与服饰品研发、生产、营销的实践经历，了解时尚领

域的前沿技术。

（7）具备运用现代信息技术检索资料，了解国内外流行趋势，具有一定的

国际视野。

（8）具备自主学习的能力和创新创业的能力。

二、学制与修业年限

学 制：4年

修业年限：4-6 年

三、毕业学分与学位授予要求

本专业学生在校学习期间，按照教学计划的规定修完有关课程，获得 165

学分以上，其中普通教育课 54 学分，专业基础课 17 学分，专业必修课 53 学分，

专业选修课 17 学分，实习 12 学分，毕业论文（设计）12 学分，符合毕业条件

者，准予毕业，颁发毕业证书；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及东北师范

大学人文学院关于学士学位授予规定者，授予艺术学学士学位。

四、课程设置与教学计划进程

五、课程信息统计



视觉传达设计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一、培养目标及培养规格

1.培养目标

培养德智体美等全面发展，具有良好的人文与科学素养以及扎实的专业知识

功底，系统掌握设计学、广告学等相关基础理论和基本方法，具备相应的广告创

意、设计思维、表达沟通与管理能力，能够在各类设计机构、广告公司、传媒机

构、文化企事业单位及网络、多媒体等部门从事设计研发、传播制作、设计教育

等工作的高层次、复合应用型艺术设计专门人才。

2.培养规格

（1）拥有优良的道德品质，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自觉践

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2）具备强烈的社会服务意识、责任意识及创新意识。

（3）具有自觉的法律意识、诚信意识、团队合作精神。

（4）系统掌握设计学的基础核心及视觉传达设计专业核心知识。

（5）掌握本专业学科基本知识，具备较为完备的视觉传达设计工作能力。

（6）了解设计学研究对象的基本特性和国内外设计学界最重要的理论前沿、

研究动态，以及设计学基本研究方法。

（7）具备突出的创新意识、敏锐的市场洞悉能力、良好的视觉表现能力、

策划管理能力以及创业能力。

（8）具备相应的外语、计算机操作、网络检索能力。

（9）具有运用多种学科知识综合分析问题、研究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10）具有较强的自主学习能力以及人际交往和团队协作能力。

二、学制与修业年限

学 制：4年

修业年限：4-6 年

三、毕业学分与学位授予要求

本专业学生在校学习期间，按照教学计划的规定修完有关课程，获得 167 学

分以上，其中普通教育课 54 学分，专业基础课 25 学分，专业必修课 65 学分，

专业选修课 8学分，毕业实习 6学分，毕业论文（设计）9学分，符合毕业条件

者，准予毕业，颁发毕业证书；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及东北师范大

学人文学院关于学士学位授予规定者，授予艺术学士学位。

四、课程设置与教学计划进程

五、课程信息统计



广告学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一、培养目标及培养规格

1.培养目标

培养具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深厚的文化底蕴、宽广的文化与科学知识、

具有广告专业的基本理论、基础知识、专业技能和较强的广告策划创意执行能力，

具有全球视野和跨文化传播能力，能在新闻媒介广告部门、广告公司、市场调查

及信息咨询公司以及企事业单位从事广告文案、广告策划创意、广告经营管理、

整合营销传播、品牌管理及市场调查分析等工作的应用型人才。

2.培养规格

（1）具有马克思主义传播观，拥有优良的道德品质。

（2）掌握广告学的基本理论与基础知识，较系统地了解文学知识，具有撰

写广告企划案与广告文案的应用能力。

（3）掌握系统的广告学及其相关的传播学、艺术学、市场营销学等相关理

论知识和基本业务技能。

（4）掌握广告创意、策划、市场调研、执行、效果评估与经营管理的基本

技能。

（5）具备创新思维与一定的创业素质与能力。

（6）了解和把握国内外现代广告业的发展趋势。

（7）掌握广告调查、策划、创意、制作、发布等广告运作的全流程。

（8）具备相应的外语、计算机操作、网络检索能力。

二、学制与修业年限

学 制：4年

修业年限：4-6 年

三、毕业学分与学位授予要求

本专业学生在校学习期间，按照教学计划的规定修完有关课程，获得 163 学

分以上，其中普通教育课 54 学分，专业基础课 22 学分，专业必修课 71 学分，

专业选修课 4学分，专业实习 6学分，毕业论文 6学分，符合毕业条件者，准予

毕业，颁发毕业证书；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及东北师范大学人文学

院关于学士学位授予规定者，授予文学学士学位。

四、课程设置与教学计划进程

五、课程信息统计



环境设计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一、培养目标及培养规格

1.培养目标

培养适应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具有强烈的责任意识、科学的理性

精神、领先的审美判断和系统的专业知识，掌握相应的设计思维、表达、沟通和

管理技能，具备自主创业能力和创新精神，能从事环境设计、设计教育、设计管

理等工作的复合型、应用型艺术设计专门人才。

2.培养规格

（1）拥有优良的道德品质以及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2）具备强烈的服务意识、法律意识、诚信意识和团队意识。

（3）具有较高的人文素养和科学素养，以及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

（4）熟练掌握环境设计专业核心知识和专业技能。

（5）掌握设计创意、表达、沟通、加工的基本方法，能够胜任一定设计项

目的策划、创意、组织及实施。

（6）掌握一定的创新创业基础技能。

（7）具有健康的体魄和良好的心理素质。

二、学制与修业年限

学 制：4年

修业年限：4-6 年

三、毕业学分与学位授予要求

本专业学生在校学习期间，按照教学计划的规定修完有关课程，获得 165 学

分以上，其中普通教育课 54 学分，专业基础课 41 学分，专业必修课 48 学分，

专业选修课 8 学分，毕业实习 8 学分，毕业论文（设计）6 学分，符合毕业条件

者，准予毕业，颁发毕业证书；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及东北师范大

学人文学院关于学士学位授予规定者，授予艺术学学士学位。

四、课程设置与教学计划进程

五、课程信息统计



音乐学专业（器乐方向）人才培养方案

一、培养目标及培养规格

1.培养目标

培养适应社会经济发展和文化行业发展改革需要，掌握扎实的音乐表演基本

理论、基本知识，具备演唱、演奏、合奏等方面的基本技能，具有创新精神和实

践能力，能在专业文艺表演院（团）、文化馆（站）、企事业单位从事音乐表演、

创编、活动组织策划、教学辅导等工作的高素质应用型专门人才。

2.培养规格

（1）具有人文社会科学、自然科学以及文化艺术等方面的相关基础知识和

基本修养。

（2）具有较扎实的音乐理论知识，掌握基本的音乐技术理论知识和初步的

运用技能。

（3）掌握基本的中外音乐历史知识和一定数量的优秀中外作曲家的作品。

（4）具有相当程度的器乐演奏，重奏、合奏能力。

（5）具备良好的教师职业素养和从事音乐教学的基本能力，熟悉教育法规。

（6）掌握音乐教育理论的基本知识，具备初步的音乐教学实践能力。

（7）具有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基本能力。

（8）具有自主学习能力和创新精神。

（9）具有健康的体魄和良好的心理素质。

二、学制与修业年限

学 制：4年

修业年限：4-6 年

三、毕业学分与学位授予要求

本专业学生在校学习期间，按照教学计划的规定修完有关课程，获得 169 学

分以上，其中普通教育课 54 学分，专业基础课 30 学分，专业必修课 65 学分，

专业选修课 8 学分，专业实习 6 学分，毕业论文（设计）6 学分，符合毕业条件

者，准予毕业，颁发毕业证书；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及东北师范大

学人文学院关于学士学位授予规定者，授予艺术学学士学位。

四、课程设置与教学计划进程

五、课程信息统计



音乐学专业（声乐方向）人才培养方案

一、培养目标及培养规格

1.培养目标

培养适应现代社会音乐文化事业和音乐教育事业发展需求，具有较强政治思

想素质、社会责任感、创新精神、实践能力，掌握专业基本理论和基本知识，能

在大众音乐文化事业等领域从事宣传组织、策划、编创等工作的复合型、应用型

人才。

2.培养规格

（1）具有一定的教育学、心理学知识。

（2）有较扎实的音乐理论知识、音乐技术知识和音乐分析能力。

（3）具备熟练演唱经典中外艺术歌曲、咏叹调、歌剧片段及当代创作歌曲

的能力。

（4）具备一定程度的钢琴演奏、钢琴伴奏或其他乐器的演奏能力。

（5）具备较强的组织协调、文字处理、语言表达、社会交往、文化事业管

理等方面的能力。

（6）具有自主学习能力和创新精神。

（7）具有健康的体魄和良好的心理素质。

二、学制与修业年限

学 制：4年

修业年限：4-6 年

三、毕业学分与学位授予要求

本专业学生在校学习期间，按照教学计划的规定修完有关课程，获得 165 学

分以上，其中普通教育课 54 学分，专业基础课 30 学分，专业必修课 61 学分，

专业选修课 8学分，毕业实习 6学分，毕业论文 6学分，符合毕业条件者，准予

毕业，颁发毕业证书；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及东北师范大学人文学

院关于学士学位授予规定者，授予艺术学学士学位。

四、课程设置与教学计划进程

五、课程信息统计



音乐学专业（流行音乐方向）人才培养方案

一、培养目标及培养规格

1.培养目标

培养具有现代流行音乐的基本素质和能力，掌握音乐学专业基本理论和基本

知识，具备流行音乐创作和演唱技巧，能在专业文艺团体、演艺公司、基础教育

学校、大众音乐文化事业等领域从事音乐演唱、创作、研究、教学、宣传组织、

策划、编创等工作的应用型人才。

2.培养规格

（1）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良好的身体素质和心理素质。

（2）具有较好的人文社科知识和艺术修养。

（3）有较扎实的音乐理论知识和音乐技术知识。

（4）具有流行音乐创作和音乐分析能力。

（5）具有运用多种艺术语言表达音乐内涵和情感的能力。

（6）了解专业应用前景和行业需求，熟悉相关的政策法规。

二、学制与修业年限

学 制：4年

修业年限：4-6 年

三、毕业学分与学位授予要求

本专业学生在校学习期间，按照教学计划的规定修完有关课程，获得 158 学

分以上，其中普通教育课 54 学分，专业基础课 30 学分，专业必修课 54 学分，

专业选修课 8 学分，毕业实习 6 学分，毕业论文（设计）6 学分，符合毕业条件

者，准予毕业，颁发毕业证书；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及东北师范大

学人文学院关于学士学位授予规定者，授予艺术学学士学位。

四、课程设置与教学计划进程

五、课程信息统计



音乐学专业（琵琶方向）人才培养方案

一、培养目标及培养规格

1.培养目标

本专业人才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系统掌握音乐教育的基础理论与方法，

具备基本的音乐文化修养，具备必要的文化基础知识、音乐知识、琵琶教学基础

理论和演奏技术，具备较强的合奏、重奏与大型乐队演奏能力，能在基础教育、

大众音乐文化机构、演艺团体等部门从事表演、教学、创作等工作的应用型人才。

2.培养规格

（1）具有社会责任感和良好的道德修养。

（2）具有较强的副项专业能力（如声乐、钢琴）和音乐鉴赏及辨别能力。

（3）具有较强的组织音乐教育教学活动、文艺活动和竞赛工作的能力。

（4）掌握音乐教育理论的基本知识，具备音乐教学实践能力。

（5）掌握音乐作品的分析方法，具备一定的音乐创编能力。

（6）具有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7）具有自主学习能力，具备一定的音乐教育科研能力。

（8）具备良好的教师职业素养和从事音乐教学的基本能力，熟悉教育法规。

二、学制与修业年限

学 制：4年

修业年限：4-6 年

三、毕业学分与学位授予要求

本专业学生在校学习期间，按照教学计划的规定修完有关课程，获得 165 学

分以上，其中普通教育课 54 学分，专业基础课 34 学分，专业必修课 59 学分，

专业选修课 6 学分，毕业实习 6 学分，毕业论文（设计）6 学分，符合毕业条件

者，准予毕业，颁发毕业证书；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及东北师范大

学人文学院关于学士学位授予规定者，授予艺术学学士学位。

四、课程设置与教学计划进程

五、课程信息统计



音乐学专业（钢琴方向）人才培养方案

一、培养目标及培养规格

1.培养目标

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掌握音乐教育基础理论、钢琴专业演奏技能、即

兴伴奏及钢琴教学法等基本理论及专业技能，具有较强的实践能力和创新精神，

具备一定的教育教学研究能力及良好的音乐教师素养，能在中小学、幼儿园、

社区活动中心、艺术培训中心、企业艺术团、群众艺术馆、地方文化馆、部队

文工团、工会等部门从事音乐教育等相关工作的应用型人才。

2.培养规格

（1）具有社会责任感，良好的品德修养及较高的人文素质。

（2）热爱教育事业，为人师表，富有教师责任感。

（3）具有较扎实和全面的音乐理论知识、一定的钢琴演奏技能及与钢琴相

关学科的知识构架。

（4）具备较强的即兴伴奏、声乐艺术指导能力，熟练掌握钢琴教学法。

（5）掌握一定的教育学、心理学知识。

（6）具备较强的组织协调、文字处理、语言表达、社会交往、文化事业管

理等方面的能力。

（7）具有健康的体魄和良好的心理素质。

二、学制与修业年限

学 制：4年

修业年限：4-6 年

三、毕业学分与学位授予要求

本专业学生在校学习期间，按照教学计划的规定修完有关课程，获得 163

学分以上，其中普通教育课 54 学分，专业基础课 30 学分，专业必修课 59 学分，

专业选修课 8 学分，毕业实习 6 学分，毕业论文（设计）6 学分，符合毕业条件

者，准予毕业，颁发毕业证书；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及东北师范

大学人文学院关于学士学位授予规定者，授予艺术学学士学位。

四、课程设置与教学计划进程

五、课程信息统计



音乐学专业（音乐教育方向）人才培养方案

一、培养目标及培养规格

1.培养目标

培养适应现代社会音乐文化需求和社会音乐基础教育需要，具有较高政治思

想素质、社会责任感、职业精神，掌握专业基本理论和基本知识，能在基础教育、

大众音乐文化等领域从事教学、组织策划、排练、辅导等工作的应用型人才。

2.培养规格

（1）具有社会责任感和良好的道德修养。

（2）具有一定的教育、心理学理论知识。

（3）有扎实的音乐理论知识和实践技能。

（4）具有一定的音乐作品赏析能力。

（5）具备较强的组织协调能力和文字表达能力。

（6）具有自主学习能力和创新精神。

（7）具有健康的体魄和良好的心理素质。

二、学制与修业年限

学 制：4年

修业年限：4-6 年

三、毕业学分与学位授予要求

本专业学生在校学习期间，按照教学计划的规定修完有关课程，获得 166 学

分以上，其中普通教育课 54 学分，专业基础课 30 学分，专业必修课 62 学分，

专业选修课 8学分，毕业实习 6学分，毕业论文（设计）6学分，符合毕业条件

者，准予毕业，颁发毕业证书；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及东北师范大

学人文学院关于学士学位授予规定者，授予艺术学学士学位。

四、课程设置与教学计划进程

五、课程信息统计



舞蹈学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一、培养目标及培养规格

1.培养目标

培养具有良好的思想政治素质，适应现代社会经济、文化和舞蹈教育专业发

展需要，具有扎实的专业理论基础、系统的专业知识和一定的表演技能，掌握现

代教育技术和教学基本技能，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能在艺术院团、专业院校、

企事业单位从事表演、教学和教育管理工作的应用型专门人才。

2.培养规格

（1）具有高度的社会责任感、良好的道德品质和宽厚的文化艺术修养。

（2）系统掌握本专业的基本知识、基本理论和基本技能。

（3）掌握教育理论和教学方法，具有较强的汉语语言文字表达能力。

（4）了解学科前沿和发展动态，具有较强的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5）掌握一门外语，具有一定的交际能力。

（6）熟练掌握计算机应用技术，具有信息处理的能力。

（7）具有创新能力、集体合作和组织协调能力。

（8）具有较强的自主学习能力和初步的科学研究能力。

（9）具有健康的体魄、良好的心理素质和审美观念。

二、学制与修业年限

学 制：4年

修业年限：4-6 年

三、毕业学分与学位授予要求

本专业学生在校学习期间，按照教学计划的规定修完有关课程，获得 165 学

分以上，其中普通教育课 50 学分，专业基础课 74 学分，专业必修课 22 学分，

专业选修课 7 学分，专业实习 6 学分，毕业论文 6 学分，符合毕业条件者，准予

毕业，颁发毕业证书；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及东北师范大学人文学

院关于学士学位授予规定者，授予艺术学学士学位。

四、课程设置与教学计划进程

五、课程信息统计



舞蹈编导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一、培养目标及培养规格

1.培养目标

培养具有良好的思想政治素质，扎实的专业理论基础，较强的舞蹈表现能力

和舞蹈编导技能，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能在艺术院团、专业院校、中小学、幼

儿园、演艺机构等从事编导、策划、主持、表演、教学等工作的应用型专门人才。

2.培养规格

（1）具有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和良好的道德品质。

（2）系统掌握本专业的基本知识、基本理论和基本技能，具有扎实的基本

功。

（3）具有较强的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了解专业前沿和发展动态，具有

一定的科研能力。

（4）具有较强的编导能力和表演能力。

（5）具有较强的汉语语言文字表达能力和较好的人文素质。

（6）掌握一门外语，具有一定的交际能力

（7）熟练掌握计算机应用技术，具有信息处理能力。

（8）具有集体合作和组织协调能力。

（9）具有较强的自主学习能力和创新实践能力。

（10）具有健康的体魄、良好的心理素质和审美观念。

二、学制与修业年限

学 制：4年

修业年限：4-6 年

三、毕业学分与学位授予要求

本专业学生在校学习期间，按照教学计划的规定修完有关课程，获得 165

学分以上，其中普通教育课 50 学分，专业基础课 74 学分，专业必修课 23 学分，

专业选修课 6 学分，毕业实习 6 学分，毕业论文 6 学分，符合毕业条件者，准予

毕业，颁发毕业证书；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及东北师范大学人文学

院关于学士学位授予规定者，授予艺术学学士学位。

四、课程设置与教学计划进程

五、课程信息统计



表演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一、培养目标及培养规格

1.培养目标

培养具有高度社会责任感和良好的思想政治素质，掌握表演艺术的基本理论

和基本技能，有较强的实践能力和创新精神，能在国内外演艺市场、各类文化艺

术机构、表演团体、电影、电视等行业从事表演与教学等工作的德智体美劳全面

发展的应用型专门人才。

2.培养规格

（1）具有远大的理想、高尚的道德品质和宽厚的文化艺术修养。

（2）掌握本专业的基本知识、基本理论和表导演技能。

（3）具备独立完成人物形象塑造和影视表导演等方面的基本技术、技巧创

作能力。

（4）具有较强的汉语语言文字表达能力和较高的人文素质。

（5）掌握一门外语，具有公共关系的基本知识与活动能力。

（6）具有较强的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7）具有集体合作和组织协调能力。

（8）熟练掌握计算机应用技术，具有信息处理的能力。

（9）具有较强的自主学习能力和创新思维能力。

（10）具有对戏剧影视艺术作品的鉴赏与判断能力，分析与阐释能力。

二、学制与修业年限

学 制：4年

修业年限：4-6 年

三、毕业学分与学位授予要求

本专业学生在校学习期间，按照教学计划的规定修完有关课程，获得 166

学分以上，其中普通教育课 54学分，专业基础课 34学分，专业必修课 58学分，

专业选修课 8学分，专业实习 6学分，毕业论文（设计）6学分，符合毕业条件

者，准予毕业，颁发毕业证书；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及东北师范大

学人文学院关于学士学位授予规定者，授予艺术学学士学位。

四、课程设置与教学计划进程

五、课程信息统计



康复治疗学专业培养方案

一、培养目标及培养规格

1.培养目标

培养拥有职业素养和敬业精神,具备可靠的、有效的专业理论和实践技能,

掌握物理治疗、作业治疗、心肺功能康复、儿童康复、康复心理、康复工程等相

关专业知识，能够在各级综合性医院、民政、残联或特教学校等机构及政府管理

部门从事康复医疗服务、教育、科研、管理等工作的应用型人才。

2.培养规格

（1）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人道主义精神，具有明礼诚信、敬业爱岗、

团结友善、热爱生活的良好品质。

（2）了解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基本理论知识。

（3）掌握基础医学和临床医学的基本理论知识，通晓康复治疗学的专业理

论知识。

（4）具备应用国际功能分类（ICF）框架对病人进行发育障碍、肢体功能障

碍、心理障碍和老龄化因素等健康整体评估的能力。及提供以康复为核心的医疗

服务能力。

（5）具备实施有效的物理治疗、作业治疗、心肺功能康复等康复医疗作业

技能。

（6）掌握一门外语，具有一定的计算机应用能力。

（7）掌握医学文献检索方法、医学统计方法和康复疗法研究的基本方法。

二、学制与修业年限

学 制：4年

修业年限：4-6 年

三、毕业学分与学位授予要求

本专业学生在校学习期间，按照教学计划的规定修完有关课程，获得 167 学

分以上，其中普通教育课 54 学分，专业基础课 35 学分，专业必修课 43 学分，

专业选修课 9 学分，毕业实习 20 学分，毕业论文（设计）6 学分，符合毕业条

件者，准予毕业，颁发毕业证书；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及东北师范

大学人文学院关于学士学位授予规定者，授予理学学士学位。

四、课程设置与教学计划进程

五、课程信息统计



数学与应用数学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一、培养目标及培养规格

1.培养目标

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具有良好的思想政治素质，社会责任感强，有扎实

的数学理论基础、较强的数学应用能力和创新精神，能在基础教育、金融、证券、

管理部门、企事业单位从事教学、信息管理和电子计算机应用等领域工作的复合

型、应用型专业人才。

2.培养规格

（1）具有社会责任感和良好的品德修养。

（2）具有较扎实的数学专业基本理论知识，初步掌握数学科学的思想方法。

（3）具有较强的分析问题和运用数学解决实际问题能力。

（4）具有熟练的使用电脑办公和信息处理的能力。

（5）掌握一门外语，具有一定的交流能力。

（6）具有较强的汉语表达能力和较强的集体合作及组织协调能力。

（7）具有较强的自学能力、初步科学研究的能力和创新能力。

（8）具有健康的体魄和良好的心理素质。

二、学制与修业年限

学 制：4年

修业年限：4-6 年

三、毕业学分与学位授予要求

本专业学生在校学习期间，按照教学计划的规定修完有关课程，获得 159 学

分以上，其中普通教育课 54 学分，专业基础课 39 学分，专业必修课 29 学分，

专业选修课 25 学分，毕业实习 6学分，毕业论文（设计）6学分，符合毕业条

件者，准予毕业，颁发毕业证书；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及东北师范

大学人文学院关于学士学位授予规定者，授予理学学士学位。

四、课程设置与教学计划进程

五、课程信息统计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一、培养目标及培养规格

1.培养目标

培养适应现代社会和科技发展需要，德智体美全面发展与健康个性相统一，

有较强的工程意识、实践能力、创新精神和良好的综合素质，掌握计算机学科基

本理论及原理，熟悉计算机软、硬件系统相关知识及行业规范，能够在计算机领

域从事以计算机技术及应用为核心的产品设计、开发、生产、销售、技术服务及

管理等工作的高级应用型人才。

2.培养规格

（1）具有良好的思想品德和高尚的职业道德，较好的人文修养。

（2）具有扎实的自然科学知识，掌握一门外语及计算机领域知识，有继续

学习的能力。

（3）掌握计算机系统分析和设计的基本方法，具有综合运用所掌握的理论

知识和技能，从事研究、开发与测试计算机软硬件的能力。

（4）具有较强的创新精神和创造性思维能力，以及一定的科研与实际工作

能力。

（5）具有良好的团队合作素养和一定的领导能力，能够组织中小型项目的

实施，独立领导团队进行产品设计和制作任务。

二、学制与修业年限

学 制：4年

修业年限：4-6 年

三、毕业学分与学位授予要求

本专业学生在校学习期间，按照教学计划的规定修完有关课程，获得 157 学

分以上，其中普通教育课 50 学分，专业基础课 47 学分，专业必修课 48 学分，

毕业实习 6学分，毕业论文（设计）6学分，符合毕业条件者，准予毕业，颁发

毕业证书；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及东北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关于学士

学位授予规定者，授予工学学士学位。

四、课程设置与教学计划进程

五、课程信息统计



网络工程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一、培养目标及培养规格

1.培养目标

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社会责任感强，具有高尚品质、国际视野、创新

精神和环保意识，系统掌握网络工程相关学科的基础理论、专业知识、基本技能

和方法，熟悉IT领域相关知识，具备复杂工程问题研究分析和设计开发实践能力，

能在IT行业从事计算机网络及相关领域的研发、设计、制造、运维和管理等工作

的高素质网络工程技术人才。

2.培养规格

（1）掌握高等数学、线性代数、概率论与数理统计、离散数学、计算机电

路、数字逻辑与数字系统、计算机组成原理、程序设计等基础知识。

（2）掌握计算机网络原理与技术、操作系统、数据库原理及应用、云计算

与物联网技术、网络安全技术、路由与交换技术、网络程序设计等专业知识。

（3）掌握外语、社会调查与研究方法、相关法律法规及工程管理等知识。

（4）了解应用数学、自然科学和工程科学的基本原理，具备识别、表达、

研究分析复杂网络工程问题的能力。

（5）具备针对复杂网络工程问题的解决方案，设计满足特定需求的系统、

电路的能力、基于科学原理并采用科学方法对复杂网络工程问题进行研究的能力。

（6）具备针对复杂网络工程问题，开发、选择与使用恰当的技术、资源、

现代工程工具和信息技术工具的能力。

（7）具有一定的沟通、组织管理和项目管理能力，并具备一定的国际视野。

（8）具有自主学习和终身学习的意识，有不断学习和适应发展的能力。

（9）具有创新意识，具备强健的身体素质和健康的心理素质。。

二、学制与修业年限

学 制：4年

修业年限：4-6年

三、毕业学分与学位授予要求

本专业学生在校学习期间，按照教学计划的规定修完有关课程，获得158学

分以上，其中普通教育课50学分，专业基础课42学分，专业必修课54学分，毕业

实习6学分，毕业论文（设计）6学分，符合毕业条件者，准予毕业，颁发毕业证

书；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及东北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关于学士学位授

予规定者，授予工学学士学位。

四、课程设置与教学计划进程

五、课程信息统计



数字媒体技术专业(JAVA 开发方向）人才培养方案

一、培养目标及培养规格

1.培养目标

培养具有良好的综合素质和职业道德，掌握数字内容创作、制作及相关软硬

件工具应用的基本理论和方法，能进行数字媒体的规划、设计、实施和开发，胜

任企事业单位数字媒体技术工作的应用型专业技术人才。

2.培养规格

（1）理解数字内容制作相关的艺术、技术背景知识。

（2）掌握数字媒体技术的基本理论和专业知识。

（3）具备人机交互技术、移动互联网技术及信息可视化技术相关的应用与

开发能力。

（4）掌握影视媒体技术的基本方法，具备影视媒体设计与制作应用能力。

（5）了解数字媒体技术发展动态及其应用特点。

（6）熟悉国家电子信息产业政策及国内外有关数字媒体知识产权的法律法

规。

（7）具有良好的思想和道德素质，身体心理素质，以及较强的组织协调能

力。

二、学制与修业年限

学 制：4年

修业年限：4-6 年

三、毕业学分与学位授予要求

本专业学生在校学习期间，按照教学计划的规定修完有关课程，获得 160 学

分以上，其中普通教育课 50 学分，专业基础课 45 学分，专业必修课 53 学分，

毕业实习 6学分，毕业论文（设计）6学分，符合毕业条件者，准予毕业，颁发

毕业证书；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及东北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关于学士

学位授予规定者，授予工学学士学位。

四、课程设置与教学计划进程

五、课程信息统计



数字媒体技术专业

(数字媒体技术应用与开发方向）人才培养方案

一、培养目标及培养规格

1.培养目标

培养具有良好的综合素质和职业道德，掌握数字内容创作、制作及相关软硬

件工具应用的基本理论和方法，能进行数字媒体的规划、设计、实施和开发，胜

任企事业单位数字媒体技术工作的应用型专业技术人才。

2.培养规格

（1）理解数字内容制作相关的艺术、技术背景知识。

（2）掌握数字媒体技术的基本理论和专业知识。

（3）具备人机交互技术、移动互联网技术及信息可视化技术相关的应用与

开发能力。

（4）掌握影视媒体技术的基本方法，具备影视媒体设计与制作应用能力。

（5）了解数字媒体技术发展动态及其应用特点。

（6）熟悉国家电子信息产业政策及国内外有关数字媒体知识产权的法律法

规。

（7）具有良好的思想和道德素质、身体心理素质，以及较强的协调、组织

能力。

二、学制与修业年限

学 制：4年

修业年限：4-6 年

三、毕业学分与学位授予要求

本专业学生在校学习期间，按照教学计划的规定修完有关课程，获得 160 学

分以上，其中普通教育课 50 学分，专业基础课 45 学分，专业必修课 53 学分，

毕业实习 6学分，毕业论文（设计）6学分，符合毕业条件者，准予毕业，颁发

毕业证书；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及东北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关于学士

学位授予规定者，授予工学学士学位。

四、课程设置与教学计划进程

五、课程信息统计



汽车服务工程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一、培养目标及培养规格

1.培养目标

培养掌握汽车服务工程专业的基础理论、现代技术和经营管理知识，熟悉相

关法律法规，具备“懂技术、会经营、善服务”的基本素质和能力，能够在汽车

技术服务、汽车销售服务、汽车金融服务、汽车相关产品规划等领域从事技术或

管理的复合型工程技术人才。

2.培养规格

（1）具有较扎实的自然科学、人文社会科学知识和工程技术基础。

（2）具备现代汽车技术咨询、市场营销、保险理赔、企业管理等知识及初

步的实践能力。

（3）具备现代汽车检测诊断、维护修理和状态评估等专业知识和实践能力。

（4）具有一定的信息处理能力、外语应用能力和良好的交流沟通能力。

（5）了解交通运输、汽车服务行业的政策与法规以及行业发展动态。

（6）具有良好的团队意识、职业道德、敬业精神和身心素质。

二、学制与修业年限

学 制：4年

修业年限：4-6 年

三、毕业学分与学位授予要求

本专业学生在校学习期间，按照教学计划的规定修完有关课程，获得 166 学

分以上，其中普通教育课 50 学分，专业基础课 47 学分，专业必修课 20 学分，

专业选修课 8学分，实习 17 学分，毕业论文（设计）24 学分，符合毕业条件者，

准予毕业，颁发毕业证书；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及东北师范大学人

文学院关于学士学位授予规定者，授予工学学士学位。

四、课程设置与教学计划进程

五、课程信息统计

http://baike.baidu.com/view/2239163.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381144.htm


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专业

（汽车电子方向）人才培养方案

一、培养目标及培养规格

1.培养目标

培养适合现代化建设和未来社会与科技发展需要，具备电子技术和信息

系统等方面的知识，掌握汽车电子技术理论及基本技能，能在电子技术、信

息通信、智能控制、计算机及网络、汽车电子工程等领域及相关的国民经济

部门从事科技开发、产品设计、工程技术与生产管理的应用型工程技术人才。

2.培养规格

（1）具有较扎实的自然科学、人文社会科学知识和工程技术基础。

（2）掌握电子电路的基本理论和实验技术，具备分析和设计电子设备的

基本能力。

（3）掌握信息获取、处理的基本理论和应用的一般方法，具有设计、应

用研究及计算机模拟电子信息系统的基本能力。

（4）具备现代汽车电子产品设计开发、检测诊断、维护等初步实践能力。

（5）了解信息产业、汽车服务行业的政策与法规以及行业发展动态。

（6）掌握文献检索和资料查询的基本方法。

（7）具有较强的继续学习能力。

二、学制与修业年限

学 制：4 年

修业年限：4-6 年

三、毕业学分与学位授予要求

本专业学生在校学习期间，按照教学计划的规定修完有关课程，获得 163

学分以上，其中普通教育课 50 学分，专业基础课 48 学分，专业必修课 20 学

分，专业选修课 8 学分，毕业实习 11，毕业论文（设计）26 学分，符合毕业

条件者，准予毕业，颁发毕业证书；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及东

北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关于学士学位授予规定者，授予工学学士学位。

四、课程设置与教学计划进程

五、课程信息统计

http://baike.baidu.com/view/2239163.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381144.htm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一、培养目标及培养规格

1.培养目标

培养能够在与电气工程有关的系统运行、智能控制、电力电子技术、检测技

术、电子与计算机应用、汽车电子等领域从事工程设计、系统分析、信息处理、

试验分析、研制开发、经济管理等工作的复合型工程技术人才。

2.培养规格

（1）具有较扎实的工程技术基础和自然科学、人文社会科学知识。

（2）掌握电气工程学科的基本理论和基本知识，熟悉电工理论、电子技术、

信息处理、控制理论、计算机软硬件基本原理及应用。

（3）掌握电气工程相关的系统分析方法、设计方法和实验技术。

（4）具备较好的工程实践基础和计算机应用能力。

（5）了解本专业学科发展趋势。

（6）具有较强的工作适应能力，具备一定科学研究、技术开发和组织管理

工作能力。

二、学制与修业年限

学 制：4年

修业年限：4-6 年

三、毕业学分与学位授予要求

本专业学生在校学习期间，按照教学计划的规定修完有关课程，获得 165 学

分以上，其中普通教育课 50 学分，专业基础课 48 学分，专业必修课 20 学分，

专业选修课 8学分，毕业实习 11 学分，毕业论文（设计）28 学分，符合毕业条

件者，准予毕业，颁发毕业证书；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及东北师范

大学人文学院关于学士学位授予规定者，授予工学学士学位。

四、课程设置与教学计划进程

五、课程信息统计



法学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一、培养目标及培养规格

1.培养目标

培养德法兼修、适应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法治国家的实际需要,

具有厚重的专业基础、合理的知识结构、娴熟的职业技能,具备科学立法、自觉

守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的复合型、创新型法治人才。

2.培养规格

（1）具有坚定的政治信仰，鲜明的政治立场，爱党、爱国、爱人民，作风

正派，牢固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2）养成良好的道德品格、健全的职业人格，强烈的法律职业认同感，具

有服务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责任感、使命感。

（3）了解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的常情、常理、常识，牢固掌握法学专业的

基本理论，形成合理的整体性知识结构。

（4）掌握法学专业的思维方式和研究方法，具有良好的人文素质和科学素

养。

（5）具备获取最新相关专业知识的学习能力，通过情理、事理、法理“三

理”的融会贯通，把控自治、德治、法治“三治”统一的基本技能，具有运用法

治思维开展科学研究和创新实践的能力，掌握计算机操作和一定的外语交际能力。

（6）具有健康的心理和体魄。

二、学制与修业年限

学 制：4年

修业年限：4-6 年

三、毕业学分与学位授予要求

本专业学生在校学习期间，修满教学计划规定的全部课程，获得 161 学分以

上，其中普通教育课 54 学分，专业基础课 16 学分，专业必修课 79 学分，毕业

实习 6学分，毕业论文（设计）6学分。符合毕业条件者，准予毕业，颁发毕业

证书。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及东北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关于学士学位

授予规定者，授予法学学士学位。

四、课程设置与教学计划进程

五、课程信息统计



护理学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一、培养目标及培养规格

1.培养目标

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树立“大健康、大福祉、大融合”理念，具有创

新意识,实践能力和综合职业素养，掌握扎实的专业基本理论和基本技能，了解

跨学科知识，适应健康产业多元化和世界老龄化发展需要，“国内实用，国际适

用”的健康福祉护理专门人才。

2.培养规格

（1）具备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有专业使命感，有良好的职业

道德和奉献精神。

（2）掌握现代医学、预防医学、护理学、老人护理学、人文社会学等基本

理论和基本知识。

（3）掌握基础护理、专科护理、老年护理、康复护理、中医及介护等常用

技术，具有对生命体征异常的观察能力及护理技能。

（4）具有良好的心理素质和人际沟通能力，具备提供个性化整体护理的专

业服务能力。

（5）掌握一门以上外语，能阅读本专业的外文资料及简单专业外语沟通。

（6）掌握现代科学技术，有较强的实践能力、创新思维和自我发展潜能。

（7）掌握计算机应用及文献检索方法，具备初步的科研能力。

（8）具有健康体魄和良好的心理素质。

二、学制与修业年限

学 制：4年

修业年限：4-6 年

三、毕业学分与学位授予要求

本专业学生在校学习期间，按照教学计划的规定修完有关课程，获得 159 学

分以上，其中普通教育课 54 学分，专业基础课 28 学分，专业必修课 41 学分，

专业选修课 13 学分，毕业实习 21 学分，毕业论文（设计）2 学分，符合毕业条

件者，准予毕业，并颁发毕业证书；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授予条例》和东

北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本科学生学士学位授予规定者，授予理学学士学位。

四、课程设置与教学计划进程

五、课程信息统计



生物技术专业（生物制药方向）人才培养方案

一、培养目标及培养规格

1.培养目标

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以生物学、化学、医药学为基础，系统掌握生物技术

专业基础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具备利用生物技术进行生物药物及相关中

药、化学药物的设计、研究、制备、生产和质量控制等能力，能在生物技术领域

及药物研发机构、企事业单位从事研发、生产和管理等工作的应用技术人才。

2.培养规格

（1）具有社会责任感和良好的品德修养。

（2）掌握数学、物理、化学等方面的基本理论和基本知识。

（3）掌握生物化学、细胞生物学、分子生物学、微生物学、发酵工程等生

命科学方面的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实验技能。

（4）掌握生物制药及相关的中药制药、化学制药的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和

应用能力。

（5）具有较强的汉语语言表达能力和较强的人文素质。

（6）初步掌握一门外语，具有一定的交际能力。

（7）具有较强的分析问题及解决问题能力、信息处理能力及文献检索能力。

（8）具有适应社会变化、团队合作和组织协调能力。

（9）具有较强的自学能力和创新能力以及与生物技术相关的产品开发能力。

二、学制与修业年限

学 制：4年

修业年限：4-6 年

三、毕业学分与学位授予要求

本专业学生在校学习期间，按照教学计划的规定修完有关课程，获得 164学

分以上，其中普通教育课 54学分，专业基础课 20学分，专业必修课 71学分，

专业选修课 7学分，毕业实习 6学分，毕业论文（设计）6学分，符合毕业条件

者，准予毕业，并颁发毕业证书；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及东北师范

大学人文学院关于学士学位授予规定者，授予理学学士学位。

四、课程设置与教学计划进程

五、课程信息统计



中药资源与开发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一、培养目标及培养规格

1.培养目标

培养具备中药基础理论、基本知识、基本技能以及相关中药制药、中药保健

食品相关知识和技能，具有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能够从事中药材传统加工炮制、

制药、经营管理、质量控制、中药药物分析、鉴定和新药研究、保健品开发及临

床合理用药等医药健康产业方面工作的创新型、应用型人才。

2.培养规格

（1）具有社会责任感和良好的品德修养。

（2）掌握中药学基本理论和基本技能。

（3）掌握中药资源调查、保护、开发、利用的基本理论和技能。

（4）掌握中药栽培、炮制、加工、鉴定、检验、品质评价的基本知识和基

本技能。

（5）掌握中药成分提取、分离、分析及相关制剂开发的基本知识和基本技

能。

（6）熟悉中药作用机理，掌握安全使用与评价的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

（7）掌握药事管理、政策法规、经营销售的基本知识。

（8）掌握文献检索、资料查询的基本方法，具有一定的科学研究和实际工

作能力。

（9）基本掌握和应用信息技术、计算机、数理统计方法等能力。

（10）能比较熟练地运用一门外语阅读、翻译本专业科技文献和相关资料。

二、学制与修业年限

学 制：4年
修业年限：4-6 年

三、毕业学分与学位授予要求

本专业学生在校学习期间，按照教学计划的规定修完有关课程，获得 162学
分以上，其中普通教育课 54学分，专业基础课 21学分，专业必修课 69学分，

专业选修课 6学分，毕业实习 6学分，毕业论文（设计）6学分，符合毕业条件

者，准予毕业，颁发毕业证书；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及东北师范大

学人文学院关于学士学位授予规定者，授予理学学士学位。

四、课程设置与教学计划进程

五、课程信息统计



健康服务与管理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一、培养目标及培养规格

1.培养目标

培养适应地方经济发展需要，具备现代健康理念与健康管理特长及良好的职

业素养，系统掌握现代健康管理理论和专业知识，掌握健康服务技能与方法，能

在医疗卫生事业单位、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健康体检中心、健康管理咨询公司等

单位从事健康监测、健康评估、健康干预、健康教育、健康风险管理等工作的复

合型、应用型技能专业人才。

2.培养规格

（1）具有正确的价值观、良好的职业态度，遵守职业道德和法律法规。

（2）具有健康、医学知识，掌握预防医学和中医养生学的基本知识和技能。

（3）掌握健康服务与管理的基本理论、基本知识以及基本技能。

（4）熟悉我国关于健康服务与管理领域的发展方针、政策和法规。

（5）具有健康检测、健康评估、健康干预、健康教育、健康风险管理能力。

（6）有较强的社会调查能力、数据收集与处理能力、统计分析能力。

（7）掌握文献检索、资料查询的基本方法，能独立阅读和查阅专业文献。

（8）具有自我知识更新能力，了解健康服务与管理的发展动态和理论前沿。

（9）具有良好的人际沟通能力和团队合作精神，掌握计算机应用技术。

（10）身心健康，达到国家规定的大学生体育锻炼标准和体质测试标准。

二、学制与修业年限

学 制：4年

修业年限：4-6 年

三、毕业学分与学位授予要求

本专业学生在校学习期间，按照教学计划的规定修完有关课程，获得 165 学

分以上，其中普通教育课 54 学分，专业基础课 26 学分，专业必修课 55 学分，

专业选修课 8 学分，毕业实习 20 学分，毕业论文（设计）2 学分，符合毕业条

件者，准予毕业，颁发毕业证书；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授予学位条例》及东北

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关于学士学位授予规定者，授予管理学学士学位。

四、课程设置与教学计划进程

五、课程信息统计



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培养方案

一、培养目标及培养规格

1.培养目标

培养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良好的思想品质和道德修养，掌握国际

经济与贸易专业扎实的基础知识和宽广的专业知识，把握国内外经济、贸易的运

行机制和发展规律，熟悉国际通行的经贸规则，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我国现

代化建设需要，具有全球视野和较完备知识体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复合型、

应用型专门人才。

2.培养规格

（1）具有社会责任感和良好的品德修养。

（2）能熟练掌握本专业基本理论知识和实际应用能力。

（3）具有较强的汉语语言文字表达能力和较强的人文素质。

（4）掌握一门外语，具有一定的交流能力。

（5）具有较强的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能力及信息处理能力。

（6）具有适应社会变化，集体合作和组织协调能力。

（7）具有较强的自主学习能力、创新能力。

（8）具有健康的体魄和良好的心理素质。

二、学制与修业年限

学 制：4年

修业年限：4-6 年

三、最低毕业学分与学位授予要求

本专业学生在校学习期间，按照教学计划的规定修完有关课程，获得 159 学

分及以上，其中普通教育课 54 学分，专业基础课 22 学分，专业必修课 61 学分，

专业选修课 8学分，毕业实习 6学分，毕业论文 6学分，学年论文 2学分，符合

毕业条件者，准予毕业，颁发毕业证书；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及东

北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关于学士学位授予规定者，授予经济学学士学位。

四、课程设置与教学计划进程

五、课程信息统计


